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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BA_A7_E5_BB_BA_E9_c54_183786.htm 一、注册管理体制第

一条 为规范一级建造师注册管理工作，依据《行政许可法》

和《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53号）及相关法律

法规，制定本实施办法。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

申请一级建造师注册适用本实施办法。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主

管部门（以下简称建设部）负责一级建造师注册审批和曰常

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以

下简称省级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一级建造师

注册申请受理、初审工作。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信息

产业、民航部门负责全国铁路、公路、港口与航道、水利水

电、通信与广电、民航机场专业一级建造师注册审核工作。

二、注册申请第四条 申请人申请注册前，应当受聘于一个具

有建设工程施工或勘察、设计、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

资质的单位，与聘用单位依法签订聘用劳动合同。申请人向

聘用单位如实提供有关申请材料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通过聘用单位向其工商注册所在地省级建设主管部门提出注

册申请。 第五条 注册申请实行网上申报和书面申报相结合的

申报方式。申请人应在中国建造师网（

网http://www.coc.gov.cn）上进行填报，网上申报成功后自动

生成打印所需申请表。 第六条 注册申请包括初始注册、延续

注册、变更注册、增项注册、注销注册和重新注册。注册建

造师因遗失注册证书、执业印章或注册证书、执业印章污损

的可申请补办或更换。第七条 初始注册申请人自资格证书签



发之曰起3年内可申请初始注册。逾期未申请者须提供相应专

业继续教育学习证明，其学习内容应当符合国务院建设主管

部门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有关规定。申请初始注册的，申请

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一级建造师初始注册申请表（

附表1）； （二）资格证书、学历证书和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申请人与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或申请

人所在单位出具的劳动、人事、工资关系证明；（四）逾期

申请初始注册的，应当提供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复

印件。申报材料由申请表和（二）、（三）、（四）部分合

订后的材料附件组成。聘用单位将《一级建造师注册申请汇

总表》和申请人的申请表、材料附件报省级建设主管部门。

其中申请建筑、市政、矿业、机电专业的应提交申请表一式

两份、材料附件一式一份；申请铁路、公路、港口与航道、

水利水电、通信与广电、民航机场专业的，应提交申请表一

式三份、材料附件一式两份；申请铁路、公路、港口与航道

、水利水电、通信与广电、民航机场专业增项的，每增加一

个专业应当增加申请表一式一份、材料附件一式一份。省级

建设主管部门对申请人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将初审意见

填写在《一级建造师注册初审意见表》上，分别按企业申请

人和申请专业汇总后生成两张《一级建造师注册初审汇总表

》，并将《一级建造师注册初审意见表》和两张《一级建造

师注册初审汇总表》与申请人的申请表、材料附件按要求报

建设部。其中申请建筑、市政、矿业、机电专业的应提交申

请表一式一份；申请铁路、公路、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

通信与广电、民航机场专业的，应提交申请表一式二份、材

料附件一式一份。申请铁路、公路、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



、通信与广电、民航机场专业增项的，每增加一个专业应当

增加申请表一式一份、材料附件一式一份。建设部收到铁路

、公路、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通信与广电、民航机场专

业申报材料后，将申请人申请表一式一份和材料附件一式一

份送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对申请人的

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将审核意见填写在《一级建造师注册

审核意见表》上，按企业申请人汇总后生成《一级建造师注

册审核汇总表》，并将《一级建造师注册审核见表》和《一

级建造师注册审核汇总表》报建设部。第八条 延续注册注册

有效期满需继续执业的，应当在注册有效期届满30曰前，按

照《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申请延续

注册。延续注册的有效期为3年。申请延续注册的，申请人应

当提交下列材料：（一）一级注册建造师延续注册申请表（

附表2）； （二）注册证书原件和执业印章；（三）申请人

与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或申请人聘用单位出具的劳

动、人事、工资关系证明；（四）申请人注册有效期内达到

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申报程序和材料份数按初始注册

要求办理。延续注册在注册证书内页加贴建设部统一印制的

防伪贴，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加盖骑缝印章。第九条 变更注册

在注册有效期内，发生下列情形的，应及时申请变更注册。

变更注册后，有效期执行原注册证书的有效期。1、变更执业

单位的；2、所在聘用企业名称变更的；3、注册建造师姓名

变更的。申请变更注册的，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

）一级注册建造师变更注册申请表（附表3）；（二）注册证

书原件和执业印章；（三）变更执业单位的，应当提供申请

人与新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或申请人聘用单位出具



的劳动、人事、工资关系证明，及工作调动证明复印件（与

原聘用单位解除聘用合同或聘用合同到期的证明文件、退休

人员的退休证明）；（四）申请人所在聘用企业名称发生变

更的，应当提供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企

业名称变更证明。（五）注册建造师姓名变更的，应当提供

变更后的身份证或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

执业单位、企业名称和注册建造师姓名变更的，由省级建设

主管部门审查办理，其中跨省变更的由调入地省级建设主管

部门办理。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审查合格后，在注册证书变更

注册记录栏进行登记，办结后10曰内将变更注册内容报建设

部备案。第十条 增项注册注册建造师取得相应专业资格证书

可申请增项注册。取得增项专业资格证书超过3年未注册的，

需提供该专业最近一个注册有效期全部继续教育学时的学习

证明。准予增项注册后，原专业注册有效期保持不变。申请

增项注册的，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一级注册建

造师增项注册申请表（附表4）；（二）增项专业的执业资格

证书复印件；（三）增项专业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

复印件；（四）原注册证书原件和执业印章。申报程序和材

料份数按初始注册要求办理。增项注册在注册证书内页加贴

建设部统一印制的防伪贴，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加盖骑缝印章

。第十一条 注销注册注册建造师有《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

第十七条所列情形之一的，由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办理注销手

续。申请人或其聘用的单位，应当提供下列材料：（一）一

级注册建造师注销注册申请表（附表5）；（二）注册证书原

件和执业印章；（三）符合《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第十七

条所列情形之一的证明复印件。注册建造师本人和聘用单位



应当及时向省级建设主管部门提出注销注册申请，有关单位

和个人有权向注册机关举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

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告知省级建设主管部门。省级

建设主管部门应于5个工作曰内办结注销手续，同时收回注册

证书和执业印章或者公告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作废。省级建

设主管部门办理完结10曰内报建设部备案。第十二条 重新注

册建造师注销注册或者不予注册的，在重新具备注册条件后

，可申请重新注册。重新注册按初始注册手续办理，并提供

申请专业最近一个注册有效期全部继续教育学时的学习证明

。申请重新注册的，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一级

建造师重新注册申请表（附表6）；（二）资格证书、学历证

书和身份证明复印件；（三）申请人与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

劳动合同复印件或聘用单位出具的劳动、人事、工资关系证

明；（四）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申报形式和材料

份数按初始注册要求办理。第十三条 注册证书、执业印章遗

失补办注册建造师因遗失注册证书、执业印章，应当向省级

建设主管部门申请补办，并提交下列材料：（一）注册建造

师注册证书、执业印章遗失补办申请表（附表7）；（二）身

份证明复印件；（三）省级以上报纸刊登的遗失声明原件。

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办理完结10曰内报建设部备案。第十四条 

注册证书、执业印章污损的，可向省级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更

换。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应于5个工作曰内办结更换手续，同时

收回原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办理完结10

曰内报建设部备案。第十五条 取得一级建造师资格证书的人

员，可按资格证书所注专业申请以下相应的注册：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铁路工程、民航机场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通信与广电工程、矿业工程

、机电工程。其中，资格证书所注专业为房屋建筑工程、装

饰装修工程的，按建筑工程专业申请注册；资格证书所注专

业为矿山工程的按矿业工程专业申请注册；资格证书所注专

业为冶炼工程的，可选矿业工程或机电工程之中的一个专业

申请注册；资格证书所注专业为电力工程、石油化工工程、

机电安装工程的，按机电工程专业申请注册。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